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４４

证券简称

：

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１

，

９８８．７８ ２８

，

９６６．９９ １０．４３

营业利润

９

，

６１７．６０ ８

，

１６８．８８ １７．７３

利润总额

９

，

６６３．５０ ８

，

１６８．５８ １８．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

，

３２５．９４ ５

，

８７２．１９ ２４．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７２ ０．２１８ ２４．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３０％ １２．１１％ １．１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９

，

３３４．６１ ７４

，

５０９．４２ ３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５８

，

７５８．７７ ５１

，

４３２．８３ １４．２４

股 本

２６

，

９４５．９８ ２６

，

９４５．９８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２．１８１ １．９０９ １４．２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本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较上年度没有大幅变化，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等指标均呈现小幅稳定增长。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４．７７％

，主要原因是较上年同期公

司污水处理量和供热面积的增长，以及供热业务工程管网计入收入的增加，造成净利润的增长。

２

、总资产较年初增长

３３．３２％

，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预收账款及存货的增加，造成资产总额的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此次业绩快报发布前，未进行过业绩预告。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

：

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４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００６

，

０５７．９０ ７３２

，

８２２．７６ ３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４５３

，

３１５．２８ ４２３

，

３３７．６５ ７．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６ ３．２３ ７．０８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４０

，

６８４．３２ ３９０

，

１５８．９１ １２．９５

营业利润

３６

，

０３４．２９ ８

，

２１０．６９ ３３８．８７

利润总额

４１

，

７６８．２９ １２

，

７７３．３１ ２２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４

，

８８９．９９ １３

，

５５０．０１ １５７．４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１０ １５７．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０７ ２５２．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９２ ３．１５

增加

４．７７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敬伟、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晓晖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

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

：

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购江苏

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以及《关于按照竞拍成交价格协议受让双沟酒业剩余股权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购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挂牌出让的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沟

酒业”）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的股权（共计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此外，公司还将按照上述竞拍的最终成交价格，协议受让双沟酒

业剩余股东全部股权（共计

３５

，

７３１

，

７１２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４８３４％

）。

２

、上述“竞购双沟酒业部分股权项目”的交易对方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国投”）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协议受让双沟酒业剩余股权事项”中部分交易对方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因此上述两事项均构成

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该两项关联交易出具相关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决定。

上述两项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上述两项收购资产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但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备注

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６１０００８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宿迁中德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１５５２８７２０ １４．１１７０１８２

赵凤琦

４４０８２１８ ４．００７４７０９

公司副董事长

李风云

２４３１４４０ ２．２１０４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陈长风

２２３５２０２ ２．０３２００１８

谢玉球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王世强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刘新宇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陆富国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张德佳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安春雅

１３０２９２１ １．１８４４７３６

郑步军

１２４７６４６ １．１３４２２３６

目前，宿迁国投董事长韩锋先生担任我公司董事，该公司是我公司的关联法人，此外，韩锋先生还担任公司控

股股东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双沟酒自然人股东赵凤琦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李风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是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拟收购标的为双沟酒业

６５

，

３４１

，

７２０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５９．４０１６％

）股权，其中拟竞购的双沟酒业股权数量为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 拟协议受让的双沟酒业股权数量为

３５

，

７３１

，

７１２

股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４８３４％

）。

该两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双沟酒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雨柏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白酒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双沟酒业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６５８

，

２８０ ４０．５９８４

２

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２６．９１８２

３

宿迁中德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２８

，

７２０ １４．１１７０

４

赵凤琦

、

李风云等

１０

名自然人

２０

，

２０２

，

９９２ １８．３６６４

合 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３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竞拍标的双沟酒业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经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２

号” 评估报告确认，宿迁国投所持标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时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８

，

４４６．００

万元。

４

、标的资产审计情况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具备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审计业务资格） 对双沟酒业出具了苏亚专审

［

２０１０

］

１８１

号《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沟酒业经审计资产总额

７２０５４．１８

万元，负债

３０

，

８２７．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２２６．７２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１４６

，

５８４．９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３

，

４１２．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６

，

９６５．９７

万元；

双沟酒业不存在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５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告，（

１

）双沟酒业净资产评估值

１４２

，

８１５

万元，上述股权对应评估值

３８

，

４４６

万元，转让

参考价

５３

，

２９８

万元；

６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收购事项不属于募投项目，两项交易均采用现金收购，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是否批准，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能否成功竞拍，具有不确定性；双沟酒

业剩余股东是否愿意转让相关股权，亦具有不确定性。

３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如能实施成功，将有助于推进公司与双沟酒业的整合进程，促进

两公司的完全融合，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核心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

６５

，

６５２

，

６８４

股股份，方案实施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３５

股股份；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

１２６

，

４４２

，

２０７．０６

元现金，方案

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６０

元现金；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派发

４３７

，

６８４

，

５６２

份认沽权证，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９

份认沽权证，每份认沽权证赋予权证持有人可于行

权日（认沽权证存续期内最后

５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期间的交易日）以

７．１２

元

／

股（

２００５

年

度分红后调整为

６．６９２

元

／

股）的价格向深能集团出售

１

股深圳能源股票的权利。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二、本次解除定向增发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５４

号文核准，公司以每股

７．６

元的价格，向控

股股东深能集团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国际）非公开发行

１０

亿股新股，其中深能集团以其

持有的股权和资产认购

８

亿股，华能国际以现金认购

２

亿股，发行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市。 根据深能集团和华能国际在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所有股份（包括深能集

团认购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止，限售三年。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２．８２％

，具体如下：

序

号

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是否符合解除限

售的条件

股改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２７．４２

是

定向增发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２

是

２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８

是

合计

１

，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１

，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７２．８２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７２．８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６０３

，

８３８

，

１７０ ７２．８２％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８

，

６５７

，

１６２ ２７．１８％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１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８

，

６５７

，

１６２ ２７．１８％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１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１００％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１００％

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原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原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１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

诺义务。

２

、除上述法定承诺外，控股股东深能集团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１

）深能集团承诺，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分红议案，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每年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２

）深能集团承诺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要求，在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之前，取得深交所认可的金融机构对

认沽权证行权所需要的资金提供的足额履约担保函。

（

３

）深能集团承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主要为解决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并不以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如因为权证行权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深能集团承诺

将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实施维持上市地位的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法定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严格遵守了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并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保荐机构对历

次解禁均出具了保荐意见，认为解禁符合法规规定并遵守了股改承诺。

２

、特别承诺履行情况

（

１

）分红承诺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分红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１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５．０

元人民

币（含税），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０５

年度现金分红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５０％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０６

年末总股本

１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３．５

元人

民币（含税），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６

年度现金分红超过了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末总股本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３．６

元人民

币（含税），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７

年度现金分红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５０％

。

深能集团已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分红方案投赞成票，因此，深能集团已履行完成特别承诺事项第一

款承诺内容。

（

２

）认沽权证履约担保相关承诺

深能集团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已经就所派发的认沽权证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了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的

３１．１６

亿元人民币的不可撤消连带责任履约担保函，

派发的认沽权证“深能

ＪＴＰ１

”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终止交易，权证行权期间，共有

３２

，

１８２

份“深能

ＪＴＰ１

”认沽权证行

权。深能集团新增加的

３２

，

１８２

股公司

Ａ

股票按照有关规定锁定

６

个月。未行权的

４３７

，

６５２

，

３８０

份“深能

ＪＴＰ１

”认沽权证已

按照有关规定注销。 深能集团已经履行完成特别承诺中关于履约担保的相关内容。

（

３

）维持上市地位承诺

对于特别承诺事项第三款，在公司“深能

ＪＴＰ１

”认沽权证行权期间，共有

３２

，

１８２

份“深能

ＪＴＰ１

”认沽权证行权，未

发生特别承诺第三款应履行的承诺事项。

六、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非公开发行股份期间，深能集团共做出了十九项承诺，其中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的本公司股份，深能集

团和华能国际持有本公司的所有股份已被登记为限售股，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十八个月内必须完成的承诺共十

八项，已完成十七项，剩下一项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角

Ｂ

公司）厂房因

ＢＯＴ

移交时缺乏最基本

的原始资料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为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深能集团股东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承诺：如将来出现因沙角

Ｂ

公

司现有主厂房等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有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本公司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由深

能集团全额承担。在深能集团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本公司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

委和华能国际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深能集团与华能国际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未对深

能集团与华能国际进行违规担保，深能集团与华能国际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行为。

七、控股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深能集团暂无计划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如果深

能集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

以上的，深能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

：

日发数码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２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举行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传真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本善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

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分别与上述三家银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告披露：《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 本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保荐机构均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告披露：《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

：

日发数码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３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进行了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夏新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

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是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和公司发展战略做出的决策，此次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

：

日发数码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４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６

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５．００

元，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５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主承

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分别汇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开立的账号

为

８７００１７９５１３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账户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汇入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２９５０４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７０８６

账户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减除审计费及验资费、律师费、股份登记费和信息披露及路演费

等其他发行费用

８

，

９２４

，

９００．００

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０４

，

２７５

，

１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３８８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运用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立项备案情况

ＲＦ

系列数控机床技

术改造项目

１３

，

６５５．００ １３

，

６５５．００

新经贸备

［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

轴承磨超自动线技

术改造项目

６

，

０８８．００ ６

，

０８８．００

新经贸备

［

２０１０

］

３１

号

合 计

１９

，

７４３．００ １９

，

７４３．００

如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的需求，公司将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其他途径自筹解决；如有剩余，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报经新昌县经济贸易局备案，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占总投资的比

例

ＲＦ

系列数控机床技术改

造项目

１３６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６９４

，

９１４．６３ ２１．０１％

轴承磨超自动线技术改造

项目

６０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６５

，

１２４．４０ １１．２８％

合 计

１９７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１８．０１％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公司现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是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和公司发展战略做出的决策，此次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

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３５

，

５６０

，

０３９．０３

元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４３１０

号）

５

、华泰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关于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

：

日发数码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５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６

号文

《关于核准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６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５

，

７２４

，

９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４

，

２７５

，

１０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出具的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３８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分别为：

８７００１７９５１３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６３５０５９５５６６８８

、

２９５０４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７０８６

。 这三个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及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将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及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 （以下简称 “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８７００１７９５１３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９

，

１０７．５１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ＲＦ

系列数控机床改造项

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６

个月，

９

，

０００

万

元期限

３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

华泰联合。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 （以下简称 “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６３５０５９５５６６８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轴承磨超自动线改造项

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３

，

０００

万

元期限

６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

华泰联合。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 （以下简称 “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２９５０４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７０８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１

，

３２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其中：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３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３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

知华泰联合。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华泰联合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

泰联合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联合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泰联合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颢、刘勇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华泰联合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５％

的，开户银行应当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泰联合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华泰联合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保荐人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华泰联合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华泰联合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002223

证券简称

：

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

2011-001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6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7,994,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9.6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授权董事会启动建设苏州鱼跃医疗器材生产与研发中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77,994,4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五、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陈鹏律师、陈军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根据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

０４９ ２４９ ４４９ ６４９ ８４９ ４３４

末

“

４

”

位数

：

９９９１ ４９９１ ２６６４

末

“

５

”

位数

：

５７２９０ ７７２９０ ９７２９０ １７２９０ ３７２９０ ４６８６２

末

“

７

”

位数

：

２８２０４５７ ０２３９１０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７１００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根据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6

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二”位数：

34

末“三”位数：

190 690

末“四”位数：

6678 8678 0678 2678 4678

末“五”位数：

65379 77879 90379 02879 15379 27879 40379 52879

末 “六” 位数：

055251 255251 455251 655251 855251 611165 861165 111165

361165

末“七”位数：

2948821 054664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7

，

4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根据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４３９ ６３９ ８３９ ０３９ ２３９ ００８ ２５８ ５０８ ７５８

末“四”位数：

５３５５ ０３５５

末“五”位数：

１６２０９ ３６２０９ ５６２０９ ７６２０９ ９６２０９ １６４９８ ６６４９８

末“六”位数：

６２２４７５ ７４７４７５ ８７２４７５ ９９７４７５

�

１２２４７５ ２４７４７５ ３７２４７５ ４９７４７５

末“七”位数：

２６４７０８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７２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